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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意义如下： 

公司、上舜科技 指 
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股份的公司 

上舜有限 指 苏州上舜精密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 

苏州雅图 指 
苏州雅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曾用名苏州雅图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众成利尔 指 济南众成利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股东 

张家港雅图 指 
张家港雅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的员工

持股平台 

江苏锴濮 指 江苏锴濮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穆恩直驱 指 穆恩直驱技术（江苏）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无锡上舜 指 无锡上舜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株洲华匠 指 株洲华匠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海上舜 指 上舜（上海）实业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公司 

上舜实业 指 上舜精密实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方 

《发起人协议》 指 
《苏州上舜精密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苏州上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 

主办券商、光大证券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衡会计师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公司的审计机构 

本所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审计报告》 指 
《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

字(2024)03457 号）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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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挂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 

《挂牌指引第 1 号》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公司章程》 指 《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挂牌 指 
公司股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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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苏同律证字（2024）第 207 号 

致：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本

次挂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

《挂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第一部分  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

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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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事先对公司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

并获得相关方如下声明和保证：相关方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

有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

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

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律师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断，

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

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本所律师已根据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并作

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5.本所律师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

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鉴于本所律师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

论作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所律师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的引用，不应

在任何意义上理解为本所律师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之真实、准确或完整性作

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认可或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全国

股转公司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引用后，《公开转让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应经本

所律师再次审阅和确认。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

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公司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1.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http://www.iask.com/n?k=%BB%E1%BC%C6%CA%A6%CA%C2%CE%F1%CB%F9
http://www.iask.com/n?k=%BB%E1%BC%C6%CA%A6%CA%C2%CE%F1%CB%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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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用集合竞价方式转让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

案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和授权 

2024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前述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同

时进入基础层的相关事宜。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资格、表决

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会

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挂牌的决议，决议内容合法、有效；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挂牌事宜的授权范围及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挂牌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挂

牌转让尚需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挂牌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取得全国股

转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系由上舜有限依

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设立时领取了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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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1MR6694N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许理浩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6 年 8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8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张家港市塘桥镇富民中路 199 号节能环保创新园 B 区 25 幢 102 

经营范围 

从事机械手及相关机器零部件、自动化设备的研发、设计、加工、组

装、生产，销售自产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及专利技术的转

让；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设计、咨询服务；从事与本企业

生产同类产品及相关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的、按国家有前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合法有效存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公司出具的说明，并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合

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需要停业、

解散、破产或其他影响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为依法设立且合

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符合《业务规则》《挂牌规则》《挂牌指引第 1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实质条件，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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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满两年，股本总额不低于 500 万元 

1.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所述，公司系依

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系由上舜有限

按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上舜有限成立于 2016 年 8 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持续经营

时间已满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3.根据公司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不低于 500 万元，公司已持续经营满两个完整的会

计年度，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以及《挂牌规则》第十条、第十

一条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八、公司的业务”所述，公司主营业务为直

线运动模组及精密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审计报告》，2022 年度、

2023年度及 2024年 1-6月，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3,818.20万元、18,121.39

万元、7,809.79 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 99.79%、99.81%、99.87%，

公司主营业务明确。 

2.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五、公司的独立性”及“十、公司的主要财

产”所述，公司拥有与业务相匹配的关键资源要素，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

经营的能力。 

3.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五、公司的独立性”所述，公司业务、资产、

人员、财务、机构完整、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

开。 

4.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九、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所述，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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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近两年及一期（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关联交易的议案》，

确认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当时生产经营的需要，相关交易公平、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5.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内控制度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被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的情形，公司已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占用情形的发生。 

6.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期末每股净资产为 3.98 元/股，不低于 1

元/股；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值为准）分别为 2,558.60 万元、3,009.23 万元，最近两年净利润

均为正且累计不低于 800 万元。 

7.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八、公司的业务”及“十七、公司的环境保

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所述，公司所处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C34），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规定的淘汰类产业，公司所

属行业或所从事业务不存在如下情形： 

（1）主要业务或产能被国家或地方发布的产业政策明确禁止或淘汰的； 

（2）属于法规政策明确禁止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行业、业务的； 

（3）从事学前教育、学科类培训等业务，或属于国务院主管部门认定的产

能过剩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汰类行业； 

（4）主要从事其他金融或投资业务，或公司持有主要从事上述业务企业的

股权比例 20%以上（含 20%）或为其第一大股东； 

（5）不符合全国股转系统市场定位及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

他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

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挂牌规则》第十条第（三）

项、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及《挂牌指引第

1 号》1-3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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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1）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四、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所述，公司已依法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

理人员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已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系统

相关规定制定完善了《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治理制度；相关机

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按照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有效运作。 

（2）公司已经在其《公司章程》等相关治理制度中明确了公司与股东等主

体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等制度，切实保障投资者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3）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填写并确认的调查表、公安机关

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检察网、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公司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全

国股转系统《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2.合法合规经营 

（1）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八、公司的业务”所述，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已取得从事目前经营活动所需的资

质、许可和认证。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个人征信报告、填写并确认的调查表、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司出

具的书面说明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检察网、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证监会网站、证券交易所

网站、信用中国等，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以下情形： 

①最近 24 个月以内，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控股子公司因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10 

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行为被司法机

关作出有罪判决，或刑事处罚未执行完毕；  

②最近 24 个月以内，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控股子公司存

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

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③最近 12 个月以内，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控股子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处罚；  

④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⑤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且尚未消除；  

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或被全国股转公司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且市场禁入措施或不适格情形尚未消除。  

（3）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审计报告》、访谈公司财务总监，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能够独立开展会计核算、作出财务决策。

天衡会计师已就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30 日

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2 年度 2023 年度、2024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

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及《挂牌规则》第十条第（二）项、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

十七条的规定。 

（四）公司的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四、公司的设立”“六、公司的发起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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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实际控制人”“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所述，公司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股东的出资资产、出资方式、出资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不存在

依法不得投资公司的情形。 

2.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出具的说明、股东填写并确认的调查

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权权属明晰，各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代持、委托

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况，亦未被冻结、设定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或控制的股份不存在可能导致控制权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 

3.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权转让、增资等相关文件（具

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公司历次增资和转让

行为合法合规，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外部审批程序；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公司不存在擅自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且仍未依法规范或还原的情形。此

外，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司住所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网站，公司于 2022 年 9 月在江苏股权交易中心科技创新板挂牌（企业代码：

655099），并于 2024 年 9 月在江苏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板挂牌（企业代码：

JZ00341），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未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或其他交易场

所进行融资及股权转让。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

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挂牌规则》第

十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以及《挂牌指引第 1 号》第 1-5 条第五项

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与光大证券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约定由光大证券作为主办券商负责公司本次挂牌的推荐挂牌及持续督导工作。经

本所律师核查，光大证券已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

具备担任公司本次挂牌主办券商的业务资格。 

根据光大证券出具的《关于推荐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的推荐报告》，光大证券同意推荐公司股票进

入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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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获得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规

则》第 2.1 条第（五）项及《挂牌规则》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符合《挂牌规则》《业务规则》《挂

牌指引第 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的相关实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根据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会议文件、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发起人协议、验资报告等资料，公司系由上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整体变更设立的情况如下： 

（一）公司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及方式 

2023 年 11 月 1 日，上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上舜有限

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整体变更基准日，

对上舜有限进行审计、评估，并以上舜有限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同意聘请天衡会计师作为本次整体变更的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同

意聘请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整体变更的评估机构。 

2023 年 12 月 5 日，天衡会计师出具了《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3)03204

号），经其审计，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上舜有限的净资产为 8,685.69 万元。 

2023 年 12 月 6 日，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华辰评报字（2023）第 0314 号），经其评估，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上舜

有限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9,142.92 万元。 

2023 年 12 月 7 日，上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以公司截

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净资产 8,685.69 万元为基数，按 2.8952：1 的

比例折合股份总额 3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折股后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变更为 30,000,000 元，股份总额为 30,000,000 股，其余部分计入股份有限公司

的资本公积；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各股东在整体变更前后的持股比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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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8 日，上舜有限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选举钱铿为

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2023 年 12 月 12 日，天衡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3）

00127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止，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3,000.00 万元。 

2023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

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工作报告》《关于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费用的报告》《关于设立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发起人

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情况的议案》《关于制定〈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等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公司非职工

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12 日，全体发起人签署了《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23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取得了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1MR6694N），经核准的名称为“苏州上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起人协议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就拟设立股份

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折股方式、发起人认购股份及持股比

例、发起人的职责和权利义务及股份公司的筹办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起人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引致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三）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审计、资产评估及验资 

如本法律意见书本节“（一）公司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及方式”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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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时已履行了审计、资产评估、验资等必要手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过程中已履行了有关审计、资产评估、验资

等必要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 

如本法律意见书本节“（一）公司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及方式”所述，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 

经对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决议和会议记录等材料进行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及所议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资产完整、独立 

1.根据天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的主要资产的

权属证书，公司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体

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2.根据天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违规占

用或转移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完整、独立。 

（二）公司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

他职务，亦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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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人员独立。 

（三）公司机构独立 

1.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依法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并聘用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章程》对股东会、董事会

和监事会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2.根据公司提供的组织架构图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

需要设置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并设置

了董事会办公室、采购部、销售部、技术部、生产部、财务部、综合事务部等部

门，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 

3.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置的机构与部门均系根据

自身的需要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设立，公司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机构独立。 

（四）公司财务独立 

1.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天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访谈公司财务总

监，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

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2.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开户清单，公司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号的情形。 

3.根据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公司出具的说明以及公司提供的纳税申报

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缴纳各项税款。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独立。 

（五）公司业务独立 

1.公司系由上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了上舜有限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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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经营场所、生产设施等，公司自成立后即独立开展经营业务。 

2.经核查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报告期内的重大业务

合同，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且公司设有必需的经营管理

部门负责业务经营，公司可自主开展业务活动。 

3.根据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九、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项下的核查，

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严

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资产完整、独立，

业务、人员、机构和财务独立，公司拥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

营的能力。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的发起人 

公司系由上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共有 4 名发起人，

其中 1 名自然人发起人，3 名非自然人发起人。各发起人情况如下： 

1.自然人发起人 

许理浩，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址为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身份证号为 36212419781110****。公司设立时，许理浩直接持有公司 301.20 万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0.04%。 

2.非自然人发起人 

（1）苏州雅图 

公司设立时，苏州雅图直接持有公司 1,500.6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0.02%。

根据苏州雅图现持有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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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苏州雅图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雅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2573815936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许理浩 

注册资本 72.9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1 年 5 月 9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5 月 9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张家港保税区消费品市场 208-697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苏州雅图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许理浩 25.920 35.556% 

2 仲学林 12.825 17.593% 

3 刘松江 9.180 12.593% 

4 魏加成 7.560 10.370% 

5 王新芬 7.155 9.815% 

6 林浩 5.940 8.148% 

7 申俊建 4.320 5.926% 

合  计 72.900 100.00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众成利尔 

公司设立时，众成利尔直接持有公司 920.4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0.68%。

根据众成利尔现持有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众成利尔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济南众成利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568118378M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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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代宏 

注册资本 1,84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1 年 3 月 1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3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万达广场 Y3 号 2409-2 室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机械、贸易行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机电设备技术开

发、咨询、服务；销售：气动元器件，液压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非专控金属材料，炉料，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建筑工程施工（凭资质证经营）；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众成利尔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孙勃 871 47.34% 

2 袁佳琪 300 16.30% 

3 王嘉乐 300 16.30% 

4 陈鸣 69 3.75% 

5 高军 60 3.26% 

6 张代宏 60 3.26% 

7 董红卫 60 3.26% 

8 刘军浩 60 3.26% 

9 黄政燏 60 3.26% 

合计 1,840 100.0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张家港雅图 

公司设立时，张家港雅图直接持有公司 277.8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9.26 %。

根据张家港雅图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张家港雅图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张家港雅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D1C0B23F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许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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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 900.072 万元 

成立时间 2023 年 10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23 年 10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经营场所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塘桥镇青龙路 266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张家港雅图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张家港雅图的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合伙人类型 

在公司及子公司

处任职情况 

1  许理浩 1,564,920 17.39% 普通合伙人 董事长、总经理 

2  蔡月芳 1,944,000 21.60%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总经理 

3  林  浩 972,000 10.80% 有限合伙人 
董事、区域销售总

监 

4  赵珈立 648,000 7.20% 有限合伙人 
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5  黄江疆 324,000 3.60% 有限合伙人 
副总经理、技术部

总监 

6  王超群 324,000 3.60% 有限合伙人 区域销售主管 

7  徐乃超 259,200 2.88% 有限合伙人 销售经理 

8  苏诗志 226,800 2.52% 有限合伙人 
董事、技术部工程

科经理 

9  范琳琳 226,800 2.52% 有限合伙人 内勤科科长 

10  曹松惠 226,800 2.52% 有限合伙人 工程科科长 

11  杨  凯 194,400 2.16% 有限合伙人 
监事、技术部研发

科经理 

12  姜  浩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技术科科长 

13  钱  夏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研发科科长 

14  钱  铿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仓储科科长 

15  陈  轶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财务部经理 

16  钱焓倩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职工代表监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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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合伙人类型 

在公司及子公司

处任职情况 

购部主管 

17  朱  洁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内勤科科长 

18  高家强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生产部主管 

19  周  江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生产部主管 

20  张群立 162,000 1.80% 有限合伙人 生产部主管 

21  刘  波 129,600 1.44% 有限合伙人 工程科科长 

22  许云池 97,200 1.08% 有限合伙人 销售经理 

23  郭  丹 81,000 0.90% 有限合伙人 内勤科科员 

24  周  伟 81,000 0.90% 有限合伙人 仓储科科长 

25  袁灿灿 81,000 0.90% 有限合伙人 销售经理 

26  郑亚楠 81,000 0.90% 有限合伙人 销售经理 

27  刘波雨 81,000 0.90% 有限合伙人 销售经理 

合计 9,000,720 100.00% -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然人发起人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非自然人发起人均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且全体发起人住

所均在中国境内；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全部发起人均具备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

起人并进行出资的主体资格。 

（二）发起人的出资情况 

公司系发起人以上舜有限的净资产折股设立，发起人所投入公司的资产已经

相关中介机构审计及评估，上述资产的产权关系明晰，投入公司不存在实质法律

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起人股东的出资合法、规范，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公司的现有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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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现有股东为 4 名，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苏州雅图 1,500.60 50.02% 

2 众成利尔 920.40 30.68% 

3 许理浩 301.20 10.04% 

4 张家港雅图 277.80 9.26% 

合计 3,000.00 100.00% 

公司现有股东的基本情况详见本章之“（一）公司的发起人”。 

根据公司股东签署的调查表、非自然人股东的营业执照以及工商登记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股东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

企业或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存在不得作为公司股东的

情形，公司现有股东均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 

（四）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公司的控股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苏州雅图持有公司股份1,500.60

万股，持股比例为50.0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22年9月27日，许理浩与魏加成、仲学林、林浩、刘松江、王新芬、申俊

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确认许理浩为苏州雅图的实际控制人，各方认可并

尊重许理浩对苏州雅图的控制和管理，并一致同意在行使苏州雅图董事会（如有）

及股东会、上舜科技董事会提案权、提名权、表决权等权利时，如各方无法对提

案内容或提名人选达成一致，则无条件依据许理浩所持意见来决定提出议案事项

及表决意见；《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上舜科技上市（即在上海、

深圳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止，有效期届满后各方如未提出书

面异议，协议自动延期3年。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许理浩通过苏州雅图控制公司50.02%的表决权；

此外，许理浩直接持有公司10.04%的股权，并通过张家港雅图控制公司9.2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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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因此，许理浩合计控制公司69.32%的表决权，能够对股东会的决策施加

重大影响。 

同时，许理浩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可以对公司董事会的决议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免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董事会及日常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理浩。 

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且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接近的情形，上

述《一致行动协议》全体签署人均出具了股东自愿限售、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避免资金占用等承诺，且承诺内容与实际控制人许理浩一致，不

存在通过不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而规避股份锁定等限制的情形；《一致行动协

议》全体签署人未从事或计划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或近似行业，不存在规避同业

竞争、关联交易的情形；《一致行动协议》全体签署人均不存在资格受限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认定规避挂牌条件相关要求的情形。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公司系由上舜有限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发起设

立。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公司前身自设立以来的历次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一）上舜有限的设立及其股权演变 

1.2016 年 8 月，上舜有限设立 

2016 年 6 月 1 日，江苏锴濮、张秋明（中国台湾籍）共同签署了《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合同》，一致同意在张家港建立合资经营企业上舜有限，并对上舜有

限的经营范围、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组织架构等进行了约定。 

2016 年 6 月 1 日，江苏锴濮、张秋明共同签署了《苏州上舜精密工业科技

有限公司章程》，约定：上舜有限的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其中江苏锴濮认缴出

资 120 万元，张秋明认缴出资 8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16 年 7 月 18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苏府资字〔2016〕032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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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7 日，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中外合

资设立苏州上舜精密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批复》（张经管资〔2016〕61 号），

同意张秋明和江苏锴濮合资设立上舜有限，同意双方于 2016 年 6 月 1 日签订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苏州上舜精密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6 年 8 月 11 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1MR6694N）。 

上舜有限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江苏锴濮 120 60% 货币 

2 张秋明 80 40% 货币 

合  计 200 100% - 

2.2018 年 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年11月29日，上舜有限召开董事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张秋明将其

所持上舜有限30%的股权（计60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60万元）以90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苏州雅图。 

2017 年 11 月 29 日，张秋明与苏州雅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 

2018 年 2 月 8 日，上舜有限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8 年 2 月 26 日，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外商投资企

业变更备案回执》（编号：苏张经管资备 201800012），对本次股权变更事项予

以备案。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江苏锴濮 120 60% 货币 

2 苏州雅图 60 30% 货币 

3 张秋明 20 1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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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合  计 200 100% - 

3.2022 年 9 月，第一次减资暨最高权力机构调整为股东会 

2022 年 7 月 1 日，上舜有限召开董事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上舜有限

的注册资本从 200 万元减至 80 万元，减资后江苏锴濮退出。 

2022 年 7 月 1 日，上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公司类型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同意最高权力机构调整为股东会。 

2022 年 7 月 21 日，上舜有限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减资公告。 

2022 年 9 月 15 日，上舜有限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减资完成后，上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苏州雅图 60 75% 货币 

2 张秋明 20 25% 货币 

合  计 80 100% - 

4.2022 年 9 月，第一次增资  

2022 年 9 月 21 日，上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上舜有限

的注册资本从 80 万元增加至 200 万元；同意吸收众成利尔为上舜有限新股东，

本次增资额为 120 万元，其中由众成利尔出资 72 万元，苏州雅图出资 48 万元，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22 年 9 月 27 日，上舜有限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苏州雅图 108 54% 货币 

2 众成利尔 72 36% 货币 

3 张秋明 20 10% 货币 

合  计 2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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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3 年 10 月，第二次增资  

2023 年 4 月 30 日，上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为：为回报董事长

许理浩先生对上舜有限作出的贡献，并鼓励其未来继续带领上舜有限发展，同意

授予许理浩合计 15.9091 万元出资额，以 1 元每一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认购，出资

方式为货币；增资完成后，上舜有限的注册资本由 200 万元增加至 215.9091 万

元。 

2023 年 4 月 30 日，许理浩与苏州雅图、众成利尔、张秋明及上舜有限就上

述增资事项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2023 年 10 月 16 日，上舜有限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苏州雅图 108.0000 50.02% 货币 

2 众成利尔 72.0000 33.35% 货币 

3 张秋明 20.0000 9.26% 货币 

4 许理浩 15.9091 7.37% 货币 

合  计 215.9091 100% - 

6.2023 年 10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10 月 10 日，上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众成利

尔将其持有的上舜有限 2.67%股权（计 5.76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 5.76 万元）

转让给许理浩。 

2023 年 10 月，众成利尔与许理浩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众成利尔将其持有的上舜有限 2.67%股权（计 5.76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

5.76 万元）以 259.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许理浩。 

2023 年 10 月 24 日，上舜有限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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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苏州雅图 108.0000 50.02% 货币 

2 众成利尔 66.2400 30.68% 货币 

3 许理浩 21.6691 10.04% 货币 

4 张秋明 20.0000 9.26% 货币 

合  计 215.9091 100% - 

7.2023 年 11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11 月 20 日，上舜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为：同意张秋明

将其持有的上舜有限 9.26%股权（计 2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 20 万元）以 9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家港雅图。 

2023 年 11 月 20 日，张秋明与张家港雅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 

2023年11月30日，上舜有限办理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

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二）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情况 

公司由上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股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四、

公司的设立”。整体变更设立时，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苏州雅图 1,500.60 50.02% 净资产折股 

2 众成利尔 920.40 30.68% 净资产折股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苏州雅图 108.0000 50.02% 货币 

2 众成利尔 66.2400 30.68% 货币 

3 许理浩 21.6691 10.04% 货币 

4 张家港雅图 20.0000 9.26% 货币 

合  计 215.9091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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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3 许理浩 301.20 10.04% 净资产折股 

4 张家港雅图 277.80 9.26% 净资产折股 

合计 3,000.00 100.00% - 

自股份公司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舜有限、上舜科技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三）公司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根据股东填写、确认的调查表、出具的承诺函及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现有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设

置质押、被冻结或被查封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出具的说明，并参考《审

计报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为： 

序

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舜科技 

从事机械手及相关机器零部件、自动化设备的研

发、设计、加工、组装、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及专利技术的转让；计

算机网络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设计、咨询服务；

从事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及相关产品的批发及

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的、按国家有前规定办理

直线运动模组及精

密组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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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江苏锴濮 

自动化设备、机电设备、计算机硬件、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气动元器件及配件、液压元器件及配件、

计算机硬件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

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工

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直线运动模组及精

密组件的销售 

3 穆恩直驱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

发；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力测

功电机销售；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海洋能发电

机组销售；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机

组及零部件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机械

电气设备销售；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销售；机械

设备研发；建筑用石加工；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

制造；数控机床制造；数控机床销售；金属切削

机床制造；金属切削机床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直线电机模组零部

件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4 无锡上舜 

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

备销售；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半导体

直线运动模组及精

密组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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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 株洲华匠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设

计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工业设计服务；金属加工机械

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直线运动模组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未超出其《营业

执照》所记载的经营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 

（二）公司拥有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许可和认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证书、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许可和认证情

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持证人 编号 核发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上舜 

科技 

GR202232002

195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江苏省财

政厅、国家税务

总局江苏省税

务局 

2022-10-12 三年 

2 
固定污染

源排污登

上舜 

科技 

91320582MA

1MR6694N00
-- 2024-02-01 

至 

202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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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名称 持证人 编号 核发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记回执 2Y 

3 

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

证 

上舜 

科技 

车 11 苏

EF12178(21) 

张家港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21-08-26 

下次检验

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4 
报关单位

备案证明 

上舜 

科技 
3215969971 金港海关 2016-08-23 长期 

5 

出入境检

验检疫报

检企业备

案表 

上舜 

科技 
3205605813 

江苏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2016-08-24 -- 

6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上舜 

科技 

11724QU0166

-04R0S 

上海英格尔认

证有限公司 
2024-04-16 

至 

2027-04-15 

7 ICR 证书 
上舜 

科技 

ICR 

Polska/VC/H

N221105 

上海郜盟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2022-11-21 

至 

2027-11-20 

8 

固定污染

源排污登

记回执 

穆恩 

直驱 

91320505MA

C3L0XJ1C00

1Z 

-- 2024-01-30 
至 

2029-01-29 

9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穆恩 

直驱 

11723QU0069

-08R0S 

上海英格尔认

证有限公司 
2023-08-07 

至 

2026-08-06 

10 RoHS 认证 
穆恩 

直驱 

M.2023.206.C

84158 

UDEM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Auditing 

Training Centre 

Industryand 

Trade Inc.Co. 

2023-04-14 
至 

2028-04-13 

11 

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穆恩 

直驱 
04245813 -- 2022-11-10 -- 

12 报关单位 穆恩直 320566000Z 苏州高新技术 2022-11-22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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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名称 持证人 编号 核发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备案证明 驱 产业开发区综

合保税区海关 

13 
报关单位

备案证明 

无锡 

上舜 
32023632BX 无锡海关 2022-08-23 长期 

14 

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无锡 

上舜 
04129736 -- 2022-08-18 -- 

15 

固定污染

源排污登

记回执 

江苏锴

濮 

91320592592

5894362001Y 
-- 2020-04-16 

至 

2025-04-15 

16 

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江苏锴

濮 
01341705 -- 2014-12-26 -- 

17 
报关单位

备案证明 

江苏锴

濮 
3215461473 金港海关 2015-01-13 长期 

18 
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株洲华

匠 

GR202243000

620 

湖南省科学技

术厅、湖南省财

政厅、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省税

务局 

2022-10-18 三年 

19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株洲华

匠 

02822Q10792

R0S 

北京中安质环

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 

2022-05-25 
至 

2025-05-24 

20 

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

证 

株洲华

匠 

梯 12 湘

B00101（23） 

株洲市芦淞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3-06-07 

下次检验

日期为

2027 年 5

月 

21 

固定污染

源排污登

记回执 

株洲华

匠 

91430203MA

4RJHWU8N0

01X 

-- 2024-07-04 
至 

2029-07-0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从事目前经营活动所需的资

质、许可和认证，公司拥有的上述相关证书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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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在中国大陆之外从事经营的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在中国大陆之外从事经营的情况。 

（四）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书面确认，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直线运动模组及

精密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

2024 年 1-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3,818.20 万元、18,121.39 万元、7,809.79

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 99.79%、99.81%、99.87%。综上，本所律师

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突出且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五）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法律障碍。 

 

九、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如下：  

1.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为苏州雅图，实际控制人为许理浩。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

业 

（1）控股股东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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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其他企

业。 

（2）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苏州雅图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公司及

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为张家港雅图，其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六、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的发起人”。 

3.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众成利尔、张家港雅图，其基本情况详见本

法律意见书正文“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的发

起人”。 

4.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有 4 家控股子公司，为江苏锴濮、无锡上

舜、穆恩直驱、株洲华匠；公司共有 1 家参股公司，为上海上舜。前述企业的基

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之“（五）公司拥有的对

外投资情况”。 

5.关联自然人 

（1）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①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许理浩外，不存在其他直接持有公司 5%股份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 

②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许理浩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股东为孙勃、仲学林、刘松江、魏加成、林浩、袁佳琪、王嘉乐，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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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1 许理浩 董事长、总经理 

2 仲学林 董事、副总经理 

3 林浩 董事 

4 刘松江 董事 

5 苏诗志 董事 

6 王新芬 监事会主席 

7 杨凯 监事 

8 钱焓倩 职工代表监事 

9 黄江疆 副总经理 

10 赵珈立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3）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控股股东的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1 许理浩 执行董事 

2 王琳丽 总经理 

3 王新芬 监事 

（4）上述第（1）、（2）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1 孙勃 通过持有众成利尔 47.34%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14.52%的股权 

2 仲学林 通过持有苏州雅图 17.59%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8.80%的股权 

3 刘松江 通过持有苏州雅图 12.59%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6.30%的股权 

4 魏加成 通过持有苏州雅图 10.37%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5.19%的股权 

5 林浩 

通过持有苏州雅图 8.15%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4.08%的股权及通

过持有张家港雅图 10.80%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 1.00%的股

权，合计共间接持有公司 5.08%的股权 

6 袁佳琪 通过持有众成利尔 16.3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5.00%的股权 

7 王嘉乐 通过持有众成利尔 16.3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5.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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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亦均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5）报告期内曾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许理浩曾任苏州雅图总经理外，符合上述情形

的关联自然人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1 张秋明 曾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并曾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 曹耀显 曾任公司监事 

3 钱铿 曾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4 袁仕达 曾为公司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5 王洪炳 曾为公司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6 刘军浩 曾任公司历史控股股东江苏锴濮的执行董事 

6.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前述关联方重合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不再列示） 

序号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1  赣州胜祥石化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许理浩之兄许理洲持有其 51%的股权

并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实际控制人许理浩之嫂

杨惠青持有其 49%的股权 

2  赣州卓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许理浩之嫂杨惠青持有其 100%的股权

并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 

3  赣州东共销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许理浩之兄许理洲持有其 20%的股权

并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 

4  
丰县特雄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中

心 
董事、副总经理仲学林之配偶张美荣为其经营者 

5  港闸区诺威恒机械配件经营部 董事、副总经理仲学林之母于桂华为其经营者 

6  
东莞市长安英生源精密五金制

品行 
董事苏诗志之兄苏诗生为其经营者 

7  新沂市凯派机电设备安装部 监事会主席王新芬为其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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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家港市杨舍镇乐道信息咨询

服务部 
副总经理黄江疆之配偶顾萍为其经营者 

9  张家港市同心置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黄江疆之姐夫张忠任其董事、总经理 

10  宁波欧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任其董事；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袁仕达任其经理 

11  浙江亿太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任其董事 

12  
深圳市亚德客气动器材有限公

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持有其 60%的股权并曾

任其执行董事；该企业已于 2009 年 11 月被吊销，

目前尚未注销 

13  沈阳亚德客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持有其 60%的股权并任

其执行董事；该企业已于 2009 年 10 月被吊销，目

前尚未注销 

14  郑州亚德客气动器材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持有其 60%的股权并任

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该企业已于 2012 年 2 月被

吊销，目前尚未注销 

15  北京佳宝来贸易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持有其 15%的股权并任

其总经理；该企业已于 2011 年 10 月被吊销，目前

尚未注销 

16  青岛亿丹经贸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之弟孙涛持有其 60%的

股权并任其董事，孙勃之弟媳王静持有其 40%的

股权 

17  青岛世纪翔鹰进出口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之弟孙涛任其董事兼总

经理，孙勃之弟媳王静持有其 50.7843%的股权并

任其副董事长 

18  青岛鑫恒丰物产资源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之弟孙涛持有其 34%的

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19  市南区上井精致料理店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之弟媳王静为其经营

者，该企业已于 2012 年 10 月被吊销，目前尚未注

销 

20  宁波市奉化鸿宇气动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袁佳琪之配偶樊斌强持有其

80%的股权，并任其执行董事、经理 

21  
宁波东普瑞工业自动化有限公

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袁佳琪之母袁珂持有其

45.56%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 

22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王洪炳为其实际控制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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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任其董事长、总经理，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

任其董事，刘军浩任其董事，曾间接持股 5%以上

股东袁仕达任其董事 

23  陕西浦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

股权，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王洪炳任其董事长，

刘军浩任其董事 

24  宁夏浦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

权 

25  江苏浦士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70%股

权，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王洪炳任其董事长、

总经理 

26  PT.Purestar Carbon Indonesia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

权 

27  姑苏区优呵母婴用品商行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魏加成之姐魏荣艳为其经营

者 

7.报告期内，公司曾经的关联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皓酉市场营销策划中心 
实际控制人许理浩曾为其投资人，该企业已于 2022

年 8 月注销 

2 上海琳莲机电安装中心 
实际控制人许理浩之配偶王琳丽曾为其投资人，该

企业已于 2022 年 8 月注销 

3 
苏州浩联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许理浩曾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该企业

已于 2024 年 3 月注销 

4 滨海荣美营销策划中心 
董事、副总经理仲学林之配偶张美荣曾为其经营者，

该企业已于 2023 年 5 月注销 

5 苏州铭镱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许理浩、董事、副总经理仲学林及监事

会主席王新芬（王新芬代为持有）曾合计持有其 40%

股权，已于 2023 年 9 月退出；王新芬曾任其执行董

事，已于 2023 年 9 月卸任 

6 上海芬莲物流中心 
监事会主席王新芬曾为其投资人，该企业已于 2022

年 8 月注销 

7 滨海芬辛货运代理中心 
监事会主席王新芬曾为其经营者，该企业已于 2023

年 5 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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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耀正机电安装中心 
监事会主席王新芬之配偶姚震曾为其经营者，该企

业已于 2022 年 8 月注销 

9 
陕西浦士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浦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该企业已于 2023 年 1 月注销 

10 深圳旭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曾持股 5%以上股东张秋明曾任其董事，已于 2022

年 7 月卸任 

11 
上舜精密工业科技（东莞）有

限公司 
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已于 2023 年 6 月注销 

12 
青岛迪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之弟媳王静曾任其董事

长，该企业已于 2024 年 5 月注销 

13 宁波信杰安盾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袁佳琪曾持有其 99%的股权，

并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该企业已于 2024 年 4 月

注销 

14 海南浦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

权，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王洪炳曾任其执行董

事、总经理 

15 

江苏富立德建筑有限公司（曾

用名：江苏兆赫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江苏德黎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曾持有其 100%的股

权，已于 2023 年 12 月退出 

16 蚌埠德黎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江苏德黎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曾持有其 51%的股

权，该企业已于 2024 年 5 月注销 

17 张家港市杨舍镇指尖韵美甲店 
公司曾经的职工代表监事钱铿之配偶冯彩霞为其经

营者 

18 上舜实业 
曾持股 5%以上股东张秋明实际控制，并任其董事、

总经理 

19 
张家港保税区恒达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王洪炳任其执行事务合伙

人 

20 
张家港保税区益成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王洪炳持有其 80%的股权

并任其执行董事，该企业已于 2003 年 3 月被吊销，

目前尚未注销 

21 
张家港保税区盛越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王洪炳任其执行事务合伙

人 

22 宁波欧适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袁仕达持有其 30%股权并

任其董事长、总经理，持股 5%以上股东孙勃持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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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股权 

23 湖北盛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曾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袁仕达任其董事 

24 江苏德黎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刘军浩持有其 99.10%的股权，并任其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25 江苏德黎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德黎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持有其 95%的股权 

26 无锡德黎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江苏德黎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27 
苏州利是云讯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 

江苏德黎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

刘军浩任其监事 

28 
张家港保税区华裕钛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刘军浩持有其 90%的股权，并任其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29 
张家港保税区立中信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刘军浩持有其 66.67%的股权，并任其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30 江苏恒聚配售电有限公司 刘军浩持有其 15%的股权，并任其董事 

31 
张家港保税区海通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刘军浩持有其 100%的股权 

32 重庆市军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军浩持有其 45%的股权，并任其执行董事 

（二）关联交易 

根据天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相关协议等资料以及公司出具的承诺

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无锡上舜 销售商品 - 1,243.00 1,098.04 

上海上舜 销售商品 226.67 546.84 746.55 

株洲华匠[注 1] 销售商品 - 0.23 -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

有限公司[注 2] 
销售商品 89.76 44.88 31.63 

上舜实业 销售商品 1.64 4.61 7.38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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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与株洲华匠的 2024 年 1-6 月交易金额为 2024 年 1-3 月发生额，下同。 

2.公司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魏加成曾任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监事，已于

2023 年 12 月卸任。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公司与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的

销售比照关联交易进行披露，下同。 

（2）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株洲华匠 采购商品 165.09 511.90 549.92 

苏州铭镱展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36.50 192.43 170.80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8.31 309.10 379.02 

上舜实业 采购商品 1.12 19.56 34.38 

浙江亿太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37.65 227.17 173.22 

张家港保税区立中信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 0.38 0.38 

（3）关联租赁 

公司作为出租方向苏州铭镱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免费出租房屋，出租时间为

自 2020 年 3 月 15 日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共 4 年。 

（4）关联方资产授权及转让情况 

根据众成利尔出具的《情况说明》，自江苏锴濮设立以来，众成利尔即无偿

许可江苏锴濮使用注册号为“9629580”、“9629461”、“9629541”的注册商

标，众成利尔同意将前述注册商标无偿转让给江苏锴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注册号为“9629541”、“9629580”的注册商标

已完成权属变更手续，注册号为“9629461”的注册商标尚在办理权属变更手续。

上述商标转让完成后，江苏锴濮将对该等商标享有单独所有权。 

（5）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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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44.95 689.92 702.53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收购江苏锴濮 100%的股权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同时为有效避免公司与江苏锴濮的同业竞争及

减少公司与江苏锴濮的关联交易，经公司于2023年10月召开的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 758.58 万元的价格受让众成利尔持有的江苏锴濮 60%的股权、以 505.72

万元的价格受让苏州雅图持有的江苏锴濮 40%的股权。具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

二部分之“十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锴濮 100%股权。 

（2）收购无锡上舜 60%的股权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同时为有效减少公司与无锡上舜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246.78 万元的价格受让

蔡雪华持有的无锡上舜 60%的股权。具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二、

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无锡上舜 100%股权。 

（3）收购穆恩直驱 70%的股权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同时为有效避免公司与穆恩直驱的同业竞争及

减少公司与穆恩直驱的关联交易，经公司于2023年10月召开的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 152.25 万元的价格受让苏州浩联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的穆恩直驱 70%的股权。具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二、公司重大资

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穆恩直驱 70%股权。 

（4）收购株洲华匠 51%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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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同时为有效避免公司与株洲华匠的同业竞争及

减少公司与株洲华匠的关联交易，经公司于 2024 年 3 月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以 994.50 万元的价格受让贺文辉、吕持、何伟、吕蓉、田业常、陈志

华、许理浩合计持有的株洲华匠 51%的股权。具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

“十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株洲华匠 51%股权。 

（5）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万元 

关联方姓名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4 年 6 月 30 日 

许理浩 - 60.00 60.00 - 

（续上表） 

 

关联方姓名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许理浩 159.39 224.90 384.28 - 

林浩 - 25.00 25.00 - 

（续上表） 

关联方姓名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许理浩 - 159.39 - 153.39 

注：上述本期减少金额与各明细金额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与关联方资金拆借产生的利息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利息收入 - 11.40 1.93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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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名称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2月 31日 

无锡上舜 应收账款 - - 424.67 

上海上舜 应收账款 140.47 108.58 126.38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

动化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26.21 21.18 10.89 

上舜实业 应收账款 - 1.76 - 

许理浩 其他应收款 - - 161.31 

（2）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名称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2月 31日 

苏州铭镱展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6.75 36.46 56.98 

株洲华匠 应付账款 - 12.36 - 

上舜实业 应付账款 - 3.12 2.99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

动化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61.47 110.77 76.86 

浙江亿太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4.72 45.35 30.45 

众成利尔 其他应付款 371.70 518.37 - 

苏州雅图 其他应付款 247.80 345.58 - 

苏州浩联成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应付款 - 9.45 - 

（三）关联交易确认 

为了规范公司的关联交易，完善公司的规范运作，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报告

期内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系公司当时正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价格及条件公

允，符合交易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交易当时公司的相关制度，遵循了公平、

公开、自愿、诚信的原则，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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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其控制，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或向公

司或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或构成对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的依赖。 

（四）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审议权限、决策程

序以及关联方回避制度等公允决策的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治理规则中明确了关联交

易公允决策的程序。 

（五）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

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要承诺内容如下： 

“1.本企业/本人已严格按照证券监督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对关联

方以及关联交易进行了完整、充分、详尽的披露。本企业/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含上舜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下同）与上舜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现

时不存在其他任何依照法律法规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本企业/本人在作为上舜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直接或间接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企业/本人及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上舜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

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

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本

企业/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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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

相关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本企业/本人

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舜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企业/本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行使股东

权利，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舜科技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上舜科技为本企业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担保，不损害上舜科技及其

股东的利益。 

4.本承诺函在本企业/本人作为上舜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持续有

效，并不可撤销。”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主体出具的《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的内

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承诺内容合法、有效。 

（六）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填写、确认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雅图不

存在其他控制的企业；除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实际控制人许

理浩控制的企业为张家港雅图。 

根据苏州雅图、张家港雅图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苏州雅图、张家

港雅图的营业执照、章程或合伙协议等资料，苏州雅图、张家港雅图系公司的持

股平台，自报告期初至今均未实际经营任何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未来可能产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在控股股东

苏州雅图中的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承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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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企业/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含上舜科技

及其控制的企业，下同）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上舜科技

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业务的情形，亦不存在拥有与上舜科

技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业务的企业的股权、出资份额或任

何其他权益的情形。 

2.本企业/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

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舜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现在和将来

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会支持、协助、促使或代

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舜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现在和将

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如未来本企业/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舜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届时

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则本企业/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及时转让

或终止上述业务。若上舜科技提出受让请求，则本企业/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优先

转让予上舜科技。 

4.本企业/本人承诺不会利用上舜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在

控股股东苏州雅图中的一致行动人的地位，损害上舜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本承诺函在本企业/本人作为上舜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

在控股股东苏州雅图中的一致行动人期间持续有效，并不可撤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在控股股东苏州雅图

中的一致行动人作出的上述承诺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内容合法、有效，对其

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在控股股东苏州雅图中的一致

行动人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八）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在本次挂牌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对重大关联交

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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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权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产权证书、张家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簿

查询记录》、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

司共拥有 1 处不动产，具体情况如下： 

证号 权利人 坐落 面积（㎡） 用途 
土地使用权

使用期限 

权利

限制 

苏（2024）张家

港市不动产权第

2068950 号 

公司 

塘桥镇富民中

路 199 号节能

环保创新园 B

区 25 幢 102 

宗地面积

81,474.30/ 

房屋建筑面积

2,697.36[注] 

工业

用地/

工业 

至 

2067-01-18 
无 

注：公司将约 33m*3m 区域通过搭建构筑物形式作为原材料堆放区，该区域并未包含

在原房产证所载面积内，但考虑到该构筑物面积较小，功能仅做材料堆放使用，对公司整体

的生产经营影响不大。 

（三）公司租赁使用的房屋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

房屋租赁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坐落 面积（㎡） 用途 租赁期间 

1 

张家港高新

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上舜科

技 

张家港高新区塘桥

镇富民路南侧，青龙

路东侧梦想加速器

A 区一楼 

1,473.03 
生产及

仓储 

2024-01-01 至

2026-12-31 

2 
姜秀刚、姚荣

侠 

江苏 

锴濮 

徐州市经济开发区

欧蓓莎国际商城

A12 号楼 1-109 

33.72 办公 
2024-03-12 至

2025-03-11 

3 陶丰云 
江苏 

锴濮 

扬州邗江中路 128

号（星都芳庭）24

幢-商铺 05 

57.27 办公 
2024-02-21 至

202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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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文韬 
江苏 

锴濮 

苏州云锦苑二区 3

幢 1101 室 
133.95 宿舍 

2023-01-09 至

2025-01-08 

5 

无锡国悦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无锡 

上舜 

无锡市新吴区菱湖

大道 228 号天安智

慧城二期 28 幢 

185.66 办公 
2024-01-01 至

2024-12-31 

6 

苏州联东金

鸣实业有限

公司 

穆恩 

直驱 

苏州高新区大同路

25 号四号楼 1 单元

401 

1,348.57 办公 
2022-12-31 至

2027-11-07 

7 

株洲芦淞国

投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株洲华

匠 

芦淞区董家塅南方

摩托 NF009 

一楼厂房

1,984.79；二楼

办公用房

833.54；三楼厂

房：1,687.4，办

公用房 587.22 

生产及

办公 

2023-07-01 至

2026-06-30 

8 喻瑞祥 
株洲华

匠 

昆山市嘉裕国际商

务广场 1 号楼 801、

802、803 室 

139.57 办公 
2024-06-25 至

2025-06-24 

9 吕贤照 
株洲华

匠 

昆山市周市镇长江

花园小区 8幢 604室 
226.01 宿舍 

2024-07-15 至

2025-07-14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序号 2、3 项外，公司其他 7 项房屋

租赁均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当事

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的情形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有

效性及租赁房产的使用，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和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 

（三）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出具的商标档案、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出具的专利法律状态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1.注册商标权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49 

（1）自有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拥有 11 项注册商标，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

人 
商标图案 

国际分

类 
注册号 专用期限 取得方式 

是否 

共有 

1 公司 

 

7 12704981 
2024.10.21-

2034.10.20 
继受取得 否 

2 公司 

 

7 12705009 

2015.08.21-

2025.08.20 

[注] 

继受取得 否 

3 公司 

 

7 
75981232

A 

2024.07.28-

2034.07.27 
原始取得 否 

4 公司 

 

35 75960637 
2024.09.07-

2034.09.06 
原始取得 否 

5 
穆恩 

直驱  
7 68893162 

2023.09.14-

2033.09.13 
原始取得 否 

6 
株洲

华匠 
 

7 69869398 
2023.12.07-

2033.12.06 
原始取得 否 

7 
株洲

华匠 
 

7 65189596 
2023.02.28-

2033.02.27 
原始取得 否 

8 
株洲

华匠  

7 55539606 
2022.01.28-

2032.01.27 
原始取得 否 

9 
株洲

华匠  

7 49218560 
2021.03.28-

2031.03.27 
原始取得 否 

10 
江苏

锴濮  
9 9629541 

2022.08.21-

2032.08.20 
继受取得 否 

11 
江苏

锴濮  
9 9629580 

2024.03.14-

2034.03.13 
继受取得 否 

注：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提前办理该商标续展注册手续，续展后的专用期限

为 2025 年 8 月 21 日至 2035 年 8 月 20 日。 

上表中，序号 1、2 项商标系公司从上舜实业处继受取得，因商标代理机构

工作人员的疏忽，在办理商标转让变更登记时误将该等商标申报为共同所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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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了公司与上舜实业共有该等商标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

商标的权属已完成变更，均由公司单独所有；序号 10、11 项商标系自江苏锴濮

成立后，众成利尔即开始无偿许可江苏锴濮使用该等注册商标，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上述商标的权属已完成变更，由江苏锴濮单独所有。 

（2）被许可使用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拥有 1 项被许可使用注册商

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许可人 被许可人 商标内容 

国际 

分类 
注册号 专用权期限 

1 众成利尔 江苏锴濮 
 

7 9629461 
2024.05.14-20

34.05.13 

根据众成利尔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锴濮使用的上述

注册商标系众成利尔所有，自江苏锴濮成立后，众成利尔即开始无偿许可江苏锴

濮使用该等注册商标；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注册商标尚在办理商标权

属变更为江苏锴濮的手续中。 

2.专利权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持有 46 项专利，具体详见附

件一。 

3.软件著作权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持有 13 项软件著作权，具体

详见附件二。 

4.作品著作权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持有 2 项作品著作权，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作品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日期 

登记

类别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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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舜科技 
上舜科技

logo 

苏作登字

-2024-F-00002556 
-- 美术 

原始

取得 
无 

2 株洲华匠 華匠科技 
渝作登字

-2020-F-00528573 
-- 美术 

原始

取得 
无 

5.域名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拥有 1 项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所有权人 备案号 
域名 

类型 
有效期至 

他项

权利 

1 ss-robot.com.cn 上舜科技 苏 ICP 备 2024079372 号-1 国内 2026.12.27 无 

（四）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清单并参考《审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办

公及电子设备。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抽查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合同及购置发票，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均由公司合法取得，不存在产权或使用权纠纷，亦不存在

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五）公司拥有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拥有 2 家全资子公司、2 家控股子公司、

1 家参股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江苏锴濮 

根据江苏锴濮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江苏锴濮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25925894362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许理浩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52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2 年 3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3 月 3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路新世纪广场 B 座 8201 室 

经营范围 

自动化设备、机电设备、计算机硬件、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气动元器件及配件、液压元器

件及配件、计算机硬件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仪器仪

表、电子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金属

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舜科技 500 100% 

合计 500 100% 

2.无锡上舜 

根据无锡上舜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无锡上舜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1X6TG45G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仲学林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8 年 9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18 年 9 月 14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28 号天安智慧城 3-60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机械设备研发；

机械设备销售；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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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舜科技 500 100% 

合计 500 100% 

3.穆恩直驱 

根据穆恩直驱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穆恩直驱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C3L0XJ1C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仲学林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2 年 11 月 2 日 

营业期限 2022 年 11 月 2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苏州市高新区大同路 25 号联东 U 谷 4 号楼 401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销售；电力测功电机销售；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海洋能发电机组

销售；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电工机

械专用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销售；机

械设备研发；建筑用石加工；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数控机床制

造；数控机床销售；金属切削机床制造；金属切削机床销售；第一类

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舜科技 1,400 70% 

2 

苏州以正势成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 30% 

合计 2,000 100% 

4.株洲华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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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株洲华匠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株洲华匠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03MA4RJHWU8N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持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0 年 7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7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南方摩托 NF004301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设计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业设计服务；金属加

工机械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舜科技 102 51.00% 

2 贺文辉 90.125 45.06% 

3 吕蓉 2.25 1.13% 

4 何伟 2.25 1.13% 

5 田业常 2.25 1.13% 

6 陈志华 1.125 0.56% 

合计 200 10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5.上海上舜 

根据上海上舜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舜（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MA1HRK1L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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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仲学林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9 年 5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5 月 24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1588 号 4 幢 

经营范围 

从事机械科技、自动化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智能设备安装、维修、批发、零售，机械

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金属制品、五金交电批发、零售，保

洁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舜科技 40 40% 

2 王涛 30 30% 

3 秦俊涛 20 20% 

4 叶伟 10 10% 

合计 100 1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持有上述公司的股权真实、合法、有效，上述

公司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签订的对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如下： 

1.重大采购框架合同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签订的重大采购框架合

同（2022 年度、2023 年度不含税采购金额超过 200 万元及 2024 年度预计采购额

超过 200 万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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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购方 供应商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时间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履行情况 

1 上舜科技 
张家港市金邦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4.01.09 正在履行 

2 上舜科技 
东莞市飞耐速达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4.01.04 正在履行 

3 上舜科技 
张家港金昌博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4.01.04 正在履行 

4 上舜科技 
广东熊大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产品采购 2024.01.04 正在履行 

5 上舜科技 
亚德客（江苏）自动化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4.01.04 正在履行 

6 株洲华匠 
株洲三联硬质合金有限

公司 

加工服务采

购 
2023.12.28 正在履行 

7 江苏锴濮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3.12.15 正在履行 

8 江苏锴濮 
浙江亿太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3.08.02 履行完毕 

9 上舜科技 
张家港市金邦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3.01.04 履行完毕 

10 上舜科技 
张家港市泰博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3.01.04 正在履行 

11 上舜科技 
东莞市飞耐速达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2.12.28 履行完毕 

12 江苏锴濮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2.12.20 履行完毕 

13 江苏锴濮 
浙江亿太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2.08.01 履行完毕 

14 上舜科技 
张家港市金邦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2.01.04 履行完毕 

15 上舜科技 株洲华匠 产品采购 2022.01.04 履行完毕[注] 

16 上舜科技 
亚德客（江苏）自动化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2.01.04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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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舜科技 
苏州源优达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2.01.04 正在履行 

18 江苏锴濮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2.01.03 履行完毕 

19 上舜科技 
东莞市飞耐速达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采购 2021.12.20 履行完毕 

20 上舜科技 
广东熊大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产品采购 2021.11.22 履行完毕 

注：2024 年 3 月 31 日，株洲华匠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合同自签署之日至纳入合并

范围之日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 

2.重大销售框架合同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签订的重大销售框架合

同（2022 年度、2023 年度不含税销售金额超过 200 万元及 2024 年度预计销售额

超过 200 万元）情况如下： 

序号 销售方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时间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履行情况 

1 江苏锴濮 
苏州凌云光工业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 2024.03.26 正在履行 

2 江苏锴濮 常州科瑞尔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 2024.01.27 正在履行 

3 上舜科技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产品销售 2024.01.17 正在履行 

4 上舜科技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产品销售 2024.01.06 正在履行 

5 江苏锴濮 
徐州徐工养护机械有限公

司 
产品销售 2023.12.25 正在履行 

6 江苏锴濮 
徐州徐工养护机械有限公

司 
产品销售 2022.12.01 履行完毕 

7 上舜科技 
上海思客琦智能装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 2022.03.11 正在履行 

8 江苏锴濮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

公司 
产品销售 2022.01.0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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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苏锴濮 
徐州徐工养护机械有限公

司 
产品销售 2022.01.01 履行完毕 

10 上舜科技 
芜湖鸿迪自动化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销售 2021.12.01 正在履行 

11 江苏锴濮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产品销售 2021.11.18 履行完毕 

12 上舜科技 无锡上舜 产品销售 2020.01.09 履行完毕[注] 

13 上舜科技 上海上舜 产品销售 2020.01.09 正在履行 

注：2023 年 12 月 31 日，无锡上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合同自签署之日至纳入合

并范围之日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 

3.投资协议书 

2023 年 10 月 17 日，公司与江苏省张家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张家港高新区管委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约定张家港高新

区管委会拟向公司提供位于张家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环路北侧、镇中路东侧

面积约 15 亩工业用地（以下简称“土地”），供上舜科技投资建造单轴机械手

及磁悬浮直线电机制造项目的厂房、办公楼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 1.08

亿元；土地地价按该宗地挂牌之时的该区域挂牌评估价依法执行，以招拍挂结果

为准；公司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申报

建设手续，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建设。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上述土地尚未履行招拍挂程序。 

4.技术开发合同 

2023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苏州大学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约定

公司委托苏州大学研究开发直线电机智能控制关键技术开发项目，合同有效期限

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总额为 5 万元，

由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之前一次性支付给苏州大学；苏州大学应当在 2025

年 1 月前向公司交付研究开发成果；公司与苏州大学共同享有专利申请权及后续

使用与收益权，双方对研究开发成果进行的后续改进所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

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技术成果及其权属、相关利益的分配由双方共同享有；苏州

大学相关研究开发人员享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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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重大合同合法、有效，公司作

为上述重大合同的主体，继续履行该等合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公司的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初至今的营业外支出明细以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

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

大侵权之债。 

（三）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二

部分“九、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中所披露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

权、债务关系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

担保的情况。 

（四）公司的大额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公司的说明、《审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

余额为 46.15 万元，主要为备用金、押金及保证金和其他款项；其他应付款余额

为 624.24 万元，主要为应付股权收购款、其他暂收、应付款项等。 

经核查，公司上述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产生，合法、

有效。 

 

十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公司设立以来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

重大资产等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发生合并、分立、出售资产的行为，

但存在增资、减资、收购的行为。公司的增资、减资行为，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

二部分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公司的收购行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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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购江苏锴濮 100%的股权 

2023 年 10 月 6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公司受让众成利尔持有的

江苏锴濮 60%的股权、受让苏州雅图持有的江苏锴濮 4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

均以经天衡会计师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审计的江苏锴濮的净资产

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2023 年 10 月 11 日，江苏锴濮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众成利尔将其持有

的江苏锴濮 6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同意苏州雅图将其持有的江苏锴濮 40%的

股权转让给公司。 

2023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与众成利尔、苏州雅图及江苏锴濮就上述股权转

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3 年 10 月 17 日，江苏锴濮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2023 年 12 月 5 日，天衡会计师出具了《江苏锴濮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净资产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3）03205 号），经其审计，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江苏锴濮的账面净资产为 12,642,943.09 元。 

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与众成利尔、苏州雅图及江苏锴濮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以 7,585,765.852 元的价格受让众成利尔持

有的江苏锴濮 60%的股权、以 5,057,177.238 元的价格受让苏州雅图持有的江苏

锴濮 40%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锴濮 100%的股权。 

2.收购无锡上舜 60%的股权 

2023 年 10 月 6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公司受让蔡雪华持有的无

锡上舜 6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以经天衡会计师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审计基

准日审计的无锡上舜的净资产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2023 年 11 月 20 日，无锡上舜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蔡雪华将其持有的

无锡上舜 6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202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蔡雪华、无锡上舜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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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2023 年 12 月 5 日，天衡会计师出具了《无锡上舜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净资产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3）03206 号），经其审计，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无锡上舜的账面净资产为 3,549,246.54 元。 

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与蔡雪华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以 246.78 万元的价格受让蔡雪华持有的无锡上

舜 60%的股权 

2023 年 12 月 20 日，无锡上舜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无锡上舜 100%的股权。 

3.收购穆恩直驱 70%的股权 

2023 年 10 月 6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公司受让苏州浩联成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穆恩直驱 7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以经天衡会

计师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审计的穆恩直驱的净资产值为基础，由

各方协商确定。 

2023 年 12 月 5 日，天衡会计师出具了《穆恩直驱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净资产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3）03207 号），经其审计，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穆恩直驱的账面净资产为 2,175,011.25 元。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苏州浩联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穆恩直驱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3 年 12 月 26 日，穆恩直驱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苏州浩联成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穆恩直驱 7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与苏州浩联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穆恩直驱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以 1,522,507.88 元

的价格受让苏州浩联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穆恩直驱 70%的股

权。 

2024 年 1 月 3 日，穆恩直驱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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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穆恩直驱 100%的股权。 

4.收购株洲华匠 51%的股权 

2024 年 3 月 12 日，天衡会计师出具了《株洲华匠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净资产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4）01678 号），经其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株洲华匠的账面净资产为 16,147,702.98 元。 

2024 年 3 月 12 日，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苏州上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株洲华匠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辰评报

字（2024）第 0177 号），经收益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株

洲华匠的股东全部权益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的评估价值为 2,159.00 万元。 

2024 年 3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决议：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 994.50 万元收购株洲华匠 51%的股权，关联股东许理浩、苏州雅

图、张家港雅图均回避表决。 

2024 年 3 月 13 日，公司与刘勇、吕蓉、贺文辉、许理浩、吕持、何伟、田

业常、陈志华及株洲华匠签署了《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约定公司以 115.78125 万元的价格受让贺文辉持有的株洲华匠 11.875

万元出资额、以314.4375万元的价格受让吕持持有的株洲华匠32.25万元出资额、

以 21.9375 万元的价格受让何伟持有的株洲华匠 2.25 万元出资额、以 21.9375 万

元的价格受让吕蓉持有的株洲华匠 2.25 万元出资额、以 21.9375 万元的价格受让

田业常持有的株洲华匠 2.25 万元出资额、以 10.96875 万元的价格受让陈志华持

有的株洲华匠 1.125 万元出资额、以 487.50 万元的价格受让许理浩持有的株洲华

匠 50 万元出资额。其中，许理浩持有的株洲华匠 50 万元出资额系委托刘勇代为

持有，吕持持有的株洲华匠 32.25 万元出资额、何伟持有的株洲华匠 2.25 万元出

资额、田业常持有的株洲华匠 2.25 万元出资额、陈志华持有的株洲华匠 1.125

万元出资额均系委托吕蓉代为持有。 

2024 年 3 月 13 日，株洲华匠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贺文辉将其持有的株

洲华匠 5.9375%的股权（计 11.875 万元出资额）以 115.781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公司、同意吕蓉将其持有的公司 20.0625%的股权（计 40.125 万元出资额）以

391.218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同意刘勇将其持有的公司 25%的股权（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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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出资额）以 487.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并同步以股权转让方式解除吕

蓉与何伟、田业常、陈志华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 

2024 年 5 月 17 日，株洲华匠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株洲华匠 51%的股权。 

（二）公司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计划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无

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等计划，但存在收购计划，具体如

下： 

2024 年 3 月 13 日，公司（甲方）与刘勇、吕蓉、贺文辉、许理浩、吕持、

何伟、田业常、陈志华及株洲华匠（标的公司）就公司收购株洲华匠 51%的股权

事项签署了《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就株洲华

匠剩余 49%的股权收购安排进行了约定，具体为“如甲方完成上市且标的公司在

收购前一年度经双方一致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为准）不低于 500 万元，则甲方在其上市完成后一年内启动收购标的

公司剩余 49%股权事项，收购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具体收购方式由甲乙双方届

时另行协商确定，但该收购事项应当符合届时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同时，如在

甲方上市过程中，该条款不满足甲方上市监管要求的，甲方有权直接终止该条款，

由双方另行协商该等 49%股权的收购事宜。”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1.公司章程的制定 

2023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苏州上

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在苏州市行政审批局依法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2.公司章程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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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章程》共进行 2 次修改，

具体情况如下： 

（1）2024 年 3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股东

名称、注册地址变更事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名称、注册地址变更暨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2024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均已履行了必要的

法定程序，其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拟于本次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 

2024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拟

于本次挂牌后适用的《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系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法》《证券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及相关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而制定，并将于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生效实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的制订程序和内容符合《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

备条款》等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公司的组织结构 

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现有 5 名董

事、3 名监事（其中 1 名为职工代表监事）和 4 名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 1 名、

副总经理 2 名、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1 名）；公司另设有经营所需的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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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购部、销售部、技术部、生产部、财务部、综合事务部等部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 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2023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苏州上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2024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

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24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

拟于本次挂牌后适用的《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苏州上

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具有健全的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该等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公司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历次股东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的议案、决议等会议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历次股东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均真实、合法、有效。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

大会的相关会议文件，公司现有 5 名董事、3 名监事（其中 1 名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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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 名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2 名、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1

名），具体任职情况如下： 

组织机构 序号 姓  名 职  务 

董事会 

1 许理浩 董事长 

2 仲学林 董  事 

3 林  浩 董  事 

4 刘松江 董  事 

5 苏诗志 董  事 

监事会 

1 王新芬 监事会主席 

2 钱焓倩 职工代表监事 

3 杨  凯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 

1 许理浩 总经理 

2 仲学林 副总经理 

3 黄江疆 副总经理 

4 赵珈立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根据公司选举、聘任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会议文件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除职工代表监事依法由职工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外，其他董事、监事均由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均经法定

程序产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填写并确认的调查表、

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公司法》《挂牌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兼

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疵；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且尚未消除等情形；不存在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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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全国股转公司认定其不适合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市场禁入措施或不适格情形尚未消除等

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的变动情况 

经核查，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文件，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1.公司董事的变动 

报告期初，上舜有限共有 3 名董事，分别为许理浩、张秋明及仲学林。其中，

许理浩为董事长、张秋明为副董事长。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董事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履行程序 变动后董事情况 

2023.11.20 

张秋明辞去董

事职务；补选刘

松江为董事 

张秋明投资退出，

不再委派董事 
股东会选举 

许理浩、仲学林、刘

松江 

2023.12.12 

选举许理浩、仲

学林、刘松江、

林浩、苏诗志为

董事 

整体变更为股份

公司，并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 

第一次股东大

会选举 

许理浩、仲学林、刘

松江、林浩、苏诗志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董事未发生其他变动。 

2.公司监事的变动 

报告期初，上舜有限未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为曹耀显。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监事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履行程序 变动后监事情况 

2023.11.20 曹耀显辞去监事 张秋明投资退出， 股东会选举 王新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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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时间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履行程序 变动后监事情况 

职务；补选王新芬

为监事 

不再提名监事 

2023.12.12 

选举钱铿为职工

代表监事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并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 

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 王新芬、钱铿、杨

凯 选举王新芬、杨凯

为监事 

第一次股东大

会选举 

2024.10.09 

免去钱铿职工代

表监事职务，选举

钱焓倩为职工代

表监事 

钱铿因个人原因辞

任 
职工代表大会 

王新芬、杨凯、钱

焓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监事未发生其他变动。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 

报告期初，上舜有限仅有 1 名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上舜有限经工商登

记的总经理为张秋明。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履行程序 变动后高管情况 

2023.11.20 

张秋明辞去总经

理职务；聘任许理

浩为总经理 

张秋明投资退出，

还原实际的总经理

人选 

董事会聘任 许理浩 

2023.12.12 

聘任许理浩为总

经理、仲学林及黄

江疆为副总经理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并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 

董事会聘任 
许理浩、仲学林、

黄江疆 

2024.3.13 

聘任赵珈立为财

务总监兼董事会

秘书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 
董事会聘任 

许理浩、仲学林、

黄江疆、赵珈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变动已履行

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上述人员变动均系正常变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内均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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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利变化。 

 

十六、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助 

（一）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及所享受的优惠政策的情况 

1.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经查阅《审计报告》、公司纳税申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

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缴纳的主要税种和税率具体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0%、25% 

增值税 增值税计税销售额 13% 

城建税 实际缴纳流转税税额 
公司 5%，江苏锴濮、穆恩直驱、无锡

上舜及株洲华匠 7%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流转税税额 3%、2% 

房产税 房产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 
房产计税余值的 1.2%或租金收入的

12% 

土地使用税 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 按当地实际单位税额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主要税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税收优惠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审计报告》的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上舜科技 

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取得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2232002195，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八条等规定，公司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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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3 号）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

额。公司为先进制造业企业，2023 年开始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2.株洲华匠 

2022 年 10 月 18 日，株洲华匠取得了由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2243000620，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八条等规定，株洲华匠 2024 年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3.无锡上舜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3 号）、《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 号）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的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无锡上舜符合上述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4.穆恩直驱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3 号）、《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 号）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的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穆恩直驱符合上述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5.江苏锴濮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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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3 号）、《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 号）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的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江苏锴濮 2024 年 1-6 月符合上述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享受上述税收优惠

政策。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系依据法律、法规

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文件取得，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政府补助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得的

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4 年 1-6 月 

序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依据文件 

1 高企高质量奖补贴 38,000.00 

《关于印发〈张家港市产业集群高质

量发展扶持政策（商务领域）实施细

则〉的通知》 

2 高质量发展奖补贴 90,000.00 

《关于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

[2024]148 号） 

3 保税区补助 632,000.00 - 

4 其他 9,000.00 - 

合  计 769,000.00 - 

2023 年度 

序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依据文件 

1 
张家港产业创新扶持补

贴 
201,600.00 

《关于印发〈张家港高新区（塘桥镇）

产业创新集群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的通知》（张高新管[2023]7 号） 

2 省级专精特新积分奖励 180,000.00 《关于印发〈张家港高新区（塘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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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集群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的通知》（张高新管[2023]7 号） 

3 新四板补贴 150,000.00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普

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苏财规[2020]30 号） 

4 
张家港产业创新积分扶

持奖励 
57,600.00 

《关于印发〈张家港高新区（塘桥镇）

产业创新集群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的通知》（张高新管[2023]7 号） 

5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奖励 45,700.00 
《苏州市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奖励实

施细则》（苏委办发〔2020〕8 号） 

6 
东渡扬帆高企培育政策

资金 
143,000.00 

《张家港高新区“东渡扬帆”高企培

育政策操作细则（试行）》 

7 保税区补助 136,000.00 - 

8 其他 41,828.75 - 

合  计 955,728.75 - 

2022 年度 

序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依据文件 

1 保税区补助 115,000.00 - 

2 其他 52,606.00 - 

合  计 167,606.00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上述政府补助真实、有效，

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四）公司报告期内纳税合规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营业外支出明细、纳税申报表、

完税证明及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税务部门

予以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公司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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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

直线运动模组及精密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C34）”；按

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和《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

引》，公司所处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代码：C34）”中的“机械零部件加

工（代码：C3484）”。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主营业务不涉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4

年版）》中禁止准入事项；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等国家规定的禁止类行业；公司所处行业不属

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中的重污染行业。 

2.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办理程序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的规定，关于

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涉及电镀工艺，或者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

释剂）10 吨及以上的，需编制环评报告书；其他情形需编制环评报告表；若仅

涉及分割、焊接、组装工艺的，或者年用非溶剂型低 VOCs 含量涂料 10 吨以下

的，则无需编制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表，且无需进行环评登记。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穆恩直驱的工艺环节仅涉及分割/组装工艺，因此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穆恩直驱的生产建设项目无需编制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表，且无需

进行环评登记。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第十七条的规定：“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

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

收，编制验收报告。” 

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穆恩直驱的生产建设项目因无需编制环评报告书/

环评报告表而无需进行立项环评批复、环保竣工验收。 

2024 年 6 月 17 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下发审批意见（株芦环评表[20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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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同意华匠科技 HKK 型单轴机械人建设项目按照要求进行建设。 

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锴濮、无锡上舜为贸易型公司，其经营活动不涉

及生产建设项目，无需履行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程序。 

3.环保资质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工作指南（试行）〉

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9 号）的要求，对于“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

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依法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需填报排污登

记表。同时，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的规定，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穆恩直驱、株洲华匠属于“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

的影响程度很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登记管理。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不

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排污登记表，

登记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

施等信息。”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穆恩直驱、株洲华匠均已按照前述规定实行排污登记管理。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取得了登记编号为 91320582MA1MR6694N002Y 的《固

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有效期限为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9 年 1 月 31 日；

穆恩直驱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取得了登记编号为 91320505MAC3L0XJ1C001Z 的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有效期限为 2024 年 1 月 30 日至 2029 年 1 月 29

日；株洲华匠于 2024 年 7 月 4 日取得了登记编号为 91430203MA4RJHWU8N 的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有效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4 日至 2029 年 7 月 3

日。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锴濮、无锡上舜为贸易型公司，其经营活动不涉

及工业生产，因此无需办理排污许可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4.环保合规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明细、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

具的《苏州市企业专用信用报告》及湖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厅际联系会议出具

的《湖南省公共信用合法合规证明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规和要求，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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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公司的产品质量及技术标准 

公司已取得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许可和认证，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八、

公司的业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明细、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

的《苏州市企业专用信用报告》及湖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厅际联系会议出具的

《湖南省公共信用合法合规证明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而受到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公司的安全生产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

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主

营业务不属于上述规定的范围内，无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根据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明细、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

的《苏州市企业专用信用报告》及湖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厅际联系会议出具的

《湖南省公共信用合法合规证明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

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八、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报告期初至今的营业外支出明细以及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中国市场监督行政处罚网、中国证监会官网、证券交易所官网等网站，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合理预见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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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亦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纳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的诉讼、仲裁或行政

处罚 

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填写、确认的调查表、公安

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营业外支出明细，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

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市场监督行政处罚网、中国证监会官网、证券交

易所官网等网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合理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亦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确认的调查表、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

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市

场监督行政处罚网、中国证监会官网、证券交易所官网等网站，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合理预见的重

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亦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纳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十九、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报告期各期个人卡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使用个人卡收支的情况，涉

及的账户情况如下： 

开卡人

姓名 
与公司关系 银行 账号 账户情况 

许理浩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总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 尾号 5310 已于 2024 年 1 月 9 日销户 

张秋明 
曾为公司股东，曾任公

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中国农业银行 尾号 6278 已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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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卡人

姓名 
与公司关系 银行 账号 账户情况 

王新芬 监事会主席 中国农业银行 尾号 4671 已于 2024 年 1 月 4 日销户 

王新芬 监事会主席 中国农业银行 尾号 9018 

该账户绑定有个人封闭式理

财，暂无法注销，持卡人承

诺将在理财产品封闭期结束

后及时注销 

黄燕 行政助理 中国农业银行 尾号 7077 已于 2024年 10月 25日销户 

周洪才 监事王新芬之友 张家港农商银行 尾号 5732 已于 2023年 12月 27日销户 

（二）个人卡资金主要来源和主要用途 

个人卡资金的主要来源为：1.公司通过外部第三方中转的或直接转账的方式

将资金转账至个人卡中，2022及 2023年度金额分别为 170.75万元、185.47万元；

2.公司收到零星销售收入和废料收入，2022 及 2023 年度金额分别为 40.99 万元、

42.74 万元。 

个人卡的资金用途主要为支付奖金、无票费用，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金额

分别为 116.15 万元和 72.82 万元。 

（三）个人卡收付事项清理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停止通过个人卡收付公司款项的行为，个人卡中归属

于公司的资金已转回至公司对公账户。上述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收付项目均纳入账

内核算，已按其交易实质在财务报表中反映，相关人员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已完成

补充申报。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要求健全完善《费用报销管理制度》

《采购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整改后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运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个人卡收付款的金额较小且

非主观恶意行为，并已及时进行改正和规范，个人卡收付款均已纳入账内核算，

相关人员个人所得税均已完成补充申报，公司已健全完善并有效运行内部控制制

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通过个人卡收付款的行为未因此产生行政处

罚或纠纷，且受到行政处罚的潜在风险较低，亦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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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挂牌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股票在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的实质条件，并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内部批准和授权程序；

公司本次挂牌尚待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的审查意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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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之

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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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专利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1 公司 ZL202310493035.2 一种传动模组的减震性能智能评估方法及系统 发明 2023-05-05 20 年 原始取得 

2 公司 ZL202310464285.3 一种智能化的传动模组生产管理方法及系统 发明 2023-04-27 20 年 原始取得 

3 公司 ZL202310410291.0 一种传动模组的故障监测方法及系统 发明 2023-04-18 20 年 原始取得 

4 公司 ZL202310225649.2 一种无刷直流电机的转速控制方法及系统 发明 2023-03-10 20 年 原始取得 

5 公司 ZL202210867661.9 一种多轴组合式传动模组 发明 2022-07-22 20 年 原始取得 

6 公司 ZL202210776518.9 
一种应用于电机定子嵌线与联线的调节装置及方

法 
发明 2022-07-04 20 年 原始取得 

7 公司 ZL202210763120.1 
一种电机散热结构和具有该结构的电机及散热方

法 
发明 2022-07-01 20 年 原始取得 

8 公司 ZL202210709816.6 
一种绝缘纸嵌装结构和具有该结构的装配机及方

法 
发明 2022-06-22 20 年 原始取得 

9 公司 ZL202210702537.7 
一种智能标识识别的直线滑台模组质量检测方法

及系统 
发明 2022-06-21 20 年 原始取得 

10 公司 ZL202210664422.3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机械手控制方法及系统 发明 2022-06-14 20 年 原始取得 

11 公司 ZL201911307815.3 一种全密式螺杆传动模组 发明 2019-12-18 20 年 原始取得 

12 公司 ZL201911308392.7 一种高精度螺杆传动模组 发明 2019-12-18 20 年 原始取得 

13 公司 ZL201410473798.1 低相位噪声的微波本振信号发生器 发明 2014-09-17 20 年 继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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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14 公司 ZL201310044360.7 
一种文丘里混合器的多点引入结构和流量控制方

式 
发明 2013-02-04 20 年 继受取得 

15 公司 ZL202122155204.0 一种新型电动缸式螺杆传动模组 实用新型 2021-09-07 10 年 原始取得 

16 公司 ZL202122154400.6 一种具有高效润滑的电动缸式螺杆传动模组 实用新型 2021-09-07 10 年 原始取得 

17 公司 ZL202122154597.3 一种全密式螺杆传动双滑块模组 实用新型 2021-09-07 10 年 原始取得 

18 公司 ZL202121565912.5 一种传动模组的螺杆传动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7-09 10 年 原始取得 

19 公司 ZL202121566909.5 一种XYZ动龙门式机构组合传动模组 实用新型 2021-07-09 10 年 原始取得 

20 公司 ZL201922287614.3 一种KK线性模组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1 公司 ZL201922287382.1 一种全密式皮带传动模组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2 公司 ZL201922287612.4 一种高承载皮带模组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3 公司 ZL201922286981.1 一种滚轮支撑式皮带模组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4 公司 ZL201922280485.5 一种高精度螺杆传动模组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5 公司 ZL201922287381.7 一种新型直线电机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6 公司 ZL201922287383.6 一种距离可调式皮带模组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7 公司 ZL201922287222.7 一种直线电机定位装置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8 公司 ZL201922286984.5 一种紧凑型直线电机模组 实用新型 2019-12-18 10 年 原始取得 

29 穆恩直驱 ZL202322322354.5 一种直线电机 实用新型 2023-08-29 10 年 原始取得 

30 穆恩直驱 ZL202323023558.5 一种散热型直线电机 实用新型 2023-11-09 10 年 原始取得 

31 穆恩直驱 ZL202322628881.9 一种直线电机动子组件 实用新型 2023-09-27 10 年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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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32 穆恩直驱 ZL202322551164.0 一种直线电机定子组件 实用新型 2023-09-20 10 年 原始取得 

33 穆恩直驱 ZL202322468207.9 一种直线电机测试平台 实用新型 2023-09-12 10 年 原始取得 

34 穆恩直驱 ZL202322218606.X 一种水冷式直线电机 实用新型 2023-08-17 10 年 原始取得 

35 穆恩直驱 ZL202322069355.3 一种高稳定性的直线电机 实用新型 2023-08-03 10 年 原始取得 

36 穆恩直驱 ZL202321991263.4 一种带滑轨模块化直线电机 实用新型 2023-07-27 10 年 原始取得 

37 穆恩直驱 ZL202323284642.2 直线电机定子结构及直线电机 实用新型 2023-12-04 10 年 原始取得 

38 株洲华匠 ZL202210569025.8 一种基于组合原理的仿生多自由度机械设备 发明 2022-05-24 20 年 原始取得 

39 株洲华匠 ZL202223150457.X 直线模组滑动块内循环滚珠装填装置 实用新型 2022-11-26 10 年 原始取得 

40 株洲华匠 ZL202223090346.4 直线模组底座整形用简易校正装置 实用新型 2022-11-21 10 年 原始取得 

41 株洲华匠 ZL202222891586.8 便于调节负载方位的直线模组用负载安装座 实用新型 2022-10-31 10 年 原始取得 

42 株洲华匠 ZL202222820410.3 螺杆切割用长度定位工装 实用新型 2022-10-24 10 年 原始取得 

43 株洲华匠 ZL202122196403.6 具有测距功能的直线模组 实用新型 2021-09-10 10 年 原始取得 

44 株洲华匠 ZL202122196279.3 基于直线模组滑动座丝杠孔车削装夹工装 实用新型 2021-09-10 10 年 原始取得 

45 株洲华匠 ZL202122196380.9 基于直线模组滑动座端面加工多工位装夹工装 实用新型 2021-09-10 10 年 原始取得 

46 株洲华匠 ZL202122052022.0 螺杆辅助退火工装 实用新型 2021-08-27 10 年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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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软件著作权 

序号 名称 著作权人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1 上舜直线模组控制软件V4.0 公司 2023SR0947730 2023-05-16 2023-06-05 原始取得 

2 上舜直线电机控制软件V1.0 公司 2021SR0575924 2021-01-17 2021-02-25 原始取得 

3 上舜直线模组控制软件V3.0 公司 2021SR0522405 2021-01-17 2021-02-25 原始取得 

4 上舜直线模组控制软件V2.0 公司 2020SR0334541 2019-12-11 2020-02-13 原始取得 

5 上舜直线模组控制软件V1.0 公司 2020SR0107420 2019-10-07 2019-12-05 原始取得 

6 上舜皮带驱动式模组调试软件V1.0 公司 2018SR663291 2017-05-05 2018-02-03 原始取得 

7 上舜皮带传输控制软件V1.0 公司 2018SR657262 2017-05-05 2018-02-03 原始取得 

8 上舜十字滑台设备维护管理系统V1.0 公司 2018SR657298 2017-05-05 2018-02-03 原始取得 

9 上舜直线电机式模组电机调试软件V1.0 公司 2018SR656816 2017-05-05 2018-02-03 原始取得 

10 上舜螺杆直驱式模组故障录波管理软件V1.0 公司 2018SR657281 2017-05-05 2018-02-03 原始取得 

11 钢制模组生产加工控制系统V1.0 株洲华匠 2021SR1751134 2020-10-21 2020-10-21 原始取得 

12 单轴机器人质量检测监测系统V1.0 株洲华匠 2021SR1751438 2021-01-18 2021-01-18 原始取得 

13 单轴机器人精密定位平台V1.0 株洲华匠 2021SR1751154 2021-09-02 2021-09-02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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